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怎麼看懂判決書？判決書上都記載了什麼內容？（⼆）——刑事判決書

⽂:楊舒婷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法律⼊⾨  ‧ 2024-11-08

本⽂

刑事判決書應記載的內容雖然也能在刑事訴訟法內找到相關規定，但並不像⺠事訴訟法[1]有⼀條這麼詳盡的規
定，反⽽是散落在不同條⽂中，不過刑事判決書的格式⼤致上都跟⺠事判決書相同。

⼀、基本資料

每個判決書都應記載當事⼈[2]的姓名，才能特定主體⾝分，所以刑事訴訟法第51條第1項[3]規定，「裁判書
（包括裁定跟判決）[4]」必須記載受裁判⼈的姓名、性別、住居所等；如果是「判決書」（不包含裁定），還
要特別記載檢察官或⾃訴⼈並代理⼈、辯護⼈的姓名。

⾄於網路上公開的刑事判決書涉及當事⼈基本資料時，跟⺠事判決書⼀樣，從2010年11⽉起，原則上必須公
開當事⼈的姓名，但不公開當事⼈的⾝分證字號、出⽣年⽉⽇及地址等可以辨識特定個⼈的資料[5]。

⼆、主⽂、理由及事實

依刑事訴訟法第308條[6]規定，除了有罪判決之外，其他像是無罪判決[7]、免訴判決[8]、不受理判決[9]及管
轄錯誤判決[10]，這四種判決書都可以只記載主⽂與理由，不⽤記載事實；但有罪的判決書上除了主⽂與理由
外，還必須記載犯罪事實，畢竟「有罪」的認定，會對被告造成很⼤影響，法院⼀定要好好說明。

有罪判決書的例⼦，請⾒圖1；無罪判決書的例⼦，請⾒圖2。

三、有罪判決的其他記載事項

有罪判決的「主⽂」中，除了記載被告成⽴的罪名外，並應視個案情況記載法院決定的刑度、緩刑或保安處分
等[11]。例如：

（⼀）刑度和易科罰⾦

甲○○犯侵⼊住宅罪，處拘役伍拾⽇，如易科罰⾦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⽇。

（⼆）刑度、易科罰⾦和緩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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⼄○○犯侵占罪，處有期徒刑陸⽉，如易科罰⾦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⽇。緩刑伍年，並應依如附表所⽰內
容⽀付損害賠償。

（三）刑度、易科罰⾦和保安處分

丙○○施⽤第⼆級毒品，處有期徒刑貳⽉，如易科罰⾦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⽇，並於刑之執⾏前，令⼊相
當處所，施以禁戒參⽉，前開禁戒處分，以保護管束貳年代之。

此外，有罪判決在判決書的最後，也必須附上所犯罪名的法條全⽂[12]（相較於主⽂只有記載「罪名」⽽
已）。

四、教⽰條款

跟⺠事判決書⼀樣，刑事判決書也必須記載教⽰條款，提醒當事⼈如果對判決不服，必須在法定期間內按照規
定提起上訴[13]。



圖1 有罪刑事判決書範例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截圖

 



圖2 無罪刑事判決書範例
資料來源：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截圖



註腳
   ⺠事訴訟法第226條：「

I 判決，應作判決書，記載下列各款事項：
⼀、當事⼈姓名及住所或居所；當事⼈為法⼈、其他團體或機關者，其名稱及公務所、事務所或營業所。
⼆、有法定代理⼈、訴訟代理⼈者，其姓名、住所或居所。
三、訴訟事件；判決經⾔詞辯論者，其⾔詞辯論終結⽇期。
四、主⽂。
五、事實。
六、理由。
七、年、⽉、⽇。
⼋、法院。
II 事實項下，應記載⾔詞辯論時當事⼈之聲明，並表明其聲明為正當之攻擊或防禦⽅法要領。
III 理由項下，應記載關於攻擊或防禦⽅法之意⾒及法律上之意⾒。
IV ⼀造辯論判決及基於當事⼈就事實之全部⾃認所為之判決，其事實及理由得簡略記載之。」

[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條：「本法稱當事⼈者，謂檢察官、⾃訴⼈及被告。」[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51條（第1項⾃2020年7⽉15⽇施⾏）：「
I 裁判書除依特別規定外，應記載受裁判⼈之姓名、性別、出⽣年⽉⽇、⾝分證明⽂件編號、住、居所；
如係判決書，並應記載檢察官或⾃訴⼈並代理⼈、辯護⼈之姓名。
II 裁判書之原本，應由為裁判之法官簽名；審判⻑有事故不能簽名者，由資深法官附記其事由；法官有事
故者，由審判⻑附記其事由。」
刑事訴訟法於2020年1⽉15⽇修正公布，但部分新修正的條⽂要等到2020年7⽉15⽇才會⽣效，本⽂（
寫作時間2020年1⽉）引⽤刑事訴訟法的部分，若未特別註明則以新修正的條⽂為主。關於刑事訴訟法
修正的⽅向和細節可參考司法院（2019），《我國刑事訴訟程序邁⼊⼈權實踐之新⾥程碑—⽴法院三讀
通過刑事訴訟法關於兩公約之修正條⽂新聞稿》，以及其附件的條⽂對照表。

[3]

   裁判包括裁定跟判決，因此裁判書也是包括裁定與判決書。關於裁定和判決各是什麼、有什麼不同，可以
參閱：楊舒婷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裁定？什麼是判決？什麼是判例？》。

[4]

   法院組織法第83條：「
I 各級法院及分院應定期出版公報或以其他適當⽅式，公開裁判書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依其規定。
II 前項公開，除⾃然⼈之姓名外，得不含⾃然⼈之⾝分證統⼀編號及其他⾜資識別該個⼈之資料。
III ⾼等法院以下各級法院及其分院檢察署，應於第⼀審裁判書公開後，公開起訴書，並準⽤前⼆項規定
。」

[5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08條：「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⽂與理由；有罪之判決書並應記載犯罪事實，且得
與理由合併記載。」

[6]

   臺灣⾼等法院100年度上易字第2919號刑事判決：「在無罪判決書內，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，法院審理
結果，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，⽽為無罪之諭知，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，既無刑事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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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伸閱讀
楊舒婷（2022），《怎麼看懂判決書？判決書上都記載了什麼內容？（⼀）——⺠事判決書》。

標籤
 裁判，判決書，主⽂，事實及理由，判決書公開

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規定『應依證據認定之』事實存在，因此，判決書僅須記載主⽂及理由，⽽理由
內記載事項，為法院形成主⽂所由⽣之⼼證，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，或其論斷與論
理法則無違，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⽤性，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，所使
⽤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⼒之證據為限，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無罪，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
關證據之證據能⼒，合先敘明。」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02條：「案件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應諭知免訴之判決：
⼀、曾經判決確定者。
⼆、時效已完成者。
三、曾經⼤赦者。
四、犯罪後之法律已廢⽌其刑罰者。」

[8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03條：「案件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：
⼀、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。
⼆、已經提起公訴或⾃訴之案件，在同⼀法院重⾏起訴者。
三、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，未經告訴、請求或其告訴、請求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。
四、曾為不起訴處分、撤回起訴或緩起訴期滿未經撤銷，⽽違背第⼆百六⼗條之規定再⾏起訴者。
五、被告死亡或為被告之法⼈已不存續者。
六、對於被告無審判權者。
七、依第⼋條之規定不得為審判者。」

[9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04條：「無管轄權之案件，應諭知管轄錯誤之判決，並同時諭知移送於管轄法院。」[10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09條：「有罪之判決書，應於主⽂內載明所犯之罪，並分別情形，記載下列事項：
⼀、諭知之主刑、從刑、刑之免除或沒收。
⼆、諭知有期徒刑或拘役者，如易科罰⾦，其折算之標準。
三、諭知罰⾦者，如易服勞役，其折算之標準。
四、諭知易以訓誡者，其諭知。
五、諭知緩刑者，其緩刑之期間。
六、諭知保安處分者，其處分及期間。」

[11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14條之1：「有罪判決之正本，應附記論罪之法條全⽂。」[12]

   刑事訴訟法第314條第1項：「判決得為上訴者，其上訴期間及提出上訴狀之法院，應於宣⽰時⼀併告知
，並應記載於送達被告之判決正本。」

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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